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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總第 1722 號 委員提案第 18424 號

 

案由：本院時代力量黨團，有鑑於原住民族基本法乃為保障原住民

族基本權利而制定之法律，但自實施以來，原住民族的相關

權益仍未受到重視，特別是關於土地使用、收益之權利。行

政機關作成相關行政決定時，較少考量對原住民族或部落可

能產生的影響，當行政行為涉及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土地利用

、限制等權利時，當地原住民族或部落往往是最後知情者，

影響其權益甚鉅。因此，為強化原住民族或部落知悉及參與

行政行為之權利，爰擬具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條文

」修正草案。是否有當？敬請公決。 

 
說明： 

一、原住民族或部落所在之土地不以公有為限，亦有產權屬私有者，而不論於公、私有土地從

事土地開發、資源利用、生態保育、學術研究等行為，皆會影響當地原住民族或部落，故

刪除第一項限於公有土地之規定（修正第二十一條第一項）。 

二、原住民族土地係指原住民傳統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（同法第二條第五款參照）。

過往由於傳統領域尚未劃定，行政機關僅會對考量原住民保留地之影響，但事實上原住民

保留地外圍大多為其傳統領域，於其中從事土地開發等行為亦會對當地原住民族或部落產

生影響，遂有規範之必要。惟傳統領域之範圍擴及部落以外之地方，其概念已涵蓋現行條

文所謂周邊一定範圍，爰予以修正（修正第二十一條第一項）。 

三、行政機關作成之空間計畫、部門計畫等行政行為影響土地之使用、收益等權利，特別是為

保育資源而劃定特殊目的區域，經常設有嚴格的土地使用限制規定（例如特定水土保持區

），影響區內所有人及使用人之權益甚鉅。過往行政機關作成上開涉及土地利用等權利之

決定前，未有通知或詢問部落之強制程序。部落缺乏合適地知悉、參與管道，往往只能承

受限制之結果，嚴重影響其生活、生產之使用。爰增訂機關行政行為之內容涉及部落空間

範圍原住民族土地利用之限制或影響原住民族土地上權利或義務者，該機關應於行政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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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作成前，通知相關部落並取得其同意，且非經部落同意者，該行政行為不生效力。（

修正第二十一條第三項）。 

四、再者，為強化部落參與相關行政程序之權利，若上開行政機關處分或利用程序係由審議組

織作成，則部落代表須列為當然成員（修正第二十一條第四項）。 

五、國家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，依法限制人民財產權而造成人民損失者，應給予補償

。因此，行政行為造成原住民族或部落之財產損失，應由作成行為之機關寬列預算予以補

償（增訂第二十一條第五項）。 

 

提案人：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
高潞‧以用‧巴魕剌 Kawlo．Iyun．Pacidal 

洪慈庸 徐永明 黃國昌 林昶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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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

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

第二十一條 政府或私人於原

住民族土地或部落之土地從

事土地開發、資源利用、生

態保育及學術研究，應諮商

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

或參與，原住民得分享相關

利益。 
前項營利所得，應提撥

一定比例納入原住民族綜合

發展基金，作為回饋或補償

經費。 
機關之行政行為涉及原

住民族土地利用限制或影響

原住民族土地上權利或義務

者，該機關應於行政行為決

定作成前，通知相關部落並

取得其同意。非經部落同意

者，該行政行為不生效力。 
前項行政行為之程序設

有審議組織者，相關部落代

表為各該審議組織當然成員

。 
第三項行政行為造成原

住民族或部落之財產損失者

，應由該行政行為之主管機

關寬列預算補償之。有關補

償方式、標準、程序等補償

辦理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

另訂之。 

第二十一條 政府或私人於原

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

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

土地開發、資源利用、生態

保育及學術研究，應諮商並

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

參與，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

益。 
政府或法令限制原住民

族利用前項土地及自然資源

時，應與原住民族、部落或

原住民諮商，並取得其同意

；受限制所生之損失，應由

該主管機關寬列預算補償之

。 
前二項營利所得，應提

撥一定比例納入原住民族綜

合發展基金，作為回饋或補

償經費。 
前三項有關原住民族土

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

內之公有土地之劃設、諮商

及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

意或參與方式、受限制所生

損失之補償辦法，由中央原

住民族主管機關另定之。 

一、修正第一項。原住民族或

部落所在之土地不以公有為

限，亦有產權屬私有者，而

不論於公、私有土地從事土

地開發、資源利用、生態保

育、學術研究等行為，皆會

影響當地原住民族或部落，

故刪除限於公有土地之規定

。 
二、原住民族土地係指原住民

傳統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

保留地（同法第二條第五款

參照）。過往由於傳統領域

尚未劃定，行政機關僅會對

考量原住民保留地之影響，

但事實上原住民保留地外圍

大多為其傳統領域，於其中

從事土地開發等行為亦會對

當地原住民族或部落產生影

響，遂有規範之必要。惟傳

統領域之範圍擴及部落以外

之地方，其概念已涵蓋現行

條文所謂周邊一定範圍，爰

予以修正。 
三、修正第二項。參酌原條文

第三項。 
四、修正第三項。過往行政機

關作成涉及土地利用等權利

之決定前，未有通知或詢問

部落之強制程序。部落缺乏

合適地知悉、參與管道，往

往只能承受限制之結果，嚴

重影響其生活與生產之使用

。因此，為落實部落參與相

關行政程序的機制，爰規定

相關行政行為應通知部落並

取得其同意，且非經同意者

該行政行為不生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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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修正第四項。強化部落參

與相關行政程序之權利。 
六、增訂第六項。行政機關依

法限制人民財產權而造成人

民損失者，應給予補償。因

此，行政行為造成原住民族

或部落之財產損失，應由作

成行政行為之機關寬列預算

予以補償。關於補償之技術

性、細節性事項，另授權中

央主管機關訂定之。 

 


